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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受理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期間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2.08.01 

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1 森林登記申請作業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 

1. 森林登記申請書(一式三份)。 

2. 土地所有權狀(契約書)影本。 

3. 地圖(原契約所附圖面比例尺為準)。 

4. 如有合資附合資經營契約影本。 

5. 經營計畫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管轄國有林地承租人，請向當地分署

或工作站提出申請。 

2. 其他國、公有林地承租人及私有林地所有人，請向當地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提出申請。 

58 天 森林法第 39 條。  

2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地理圖資申請作業 

請於「TGOS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」 

https://www.tgos.tw/tgos 

填具「圖資申請單」進行線上申請。 

 

 

15 天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5 條。  

3 保安林解除 

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提出申請： 

1. 保安林解除申請書。 

2. 解除區域位置圖。 

3. 林地現況說明。 

4. 解除理由。 

5. 相關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

 

100 天 1. 森林法第 26 條。 

2. 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。 

 
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37
https://www.tgos.tw/tgos/Index
https://www.tgos.tw/tgos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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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4 國有土地編入保安林 

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提出申請： 

1. 保安林編入申請書。  

2. 編入區域位置圖。 

3. 林地現況說明。 

4. 編入目的及保全對象說明。 

 

100 天 森林法第 22、23、26 條。  

5 標售林班伐木作業障礙木及附帶用材申請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公司、行號證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。 

3. 公司印章及負責人印鑑證明。 

4. 障礙木或附帶用材位置圖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，請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

提出申請。 

2. 其他國有林，請向該管國有林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。 

33 天 1. 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第

14 條。 

2. 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。 

 

6 租地造林木主間伐申請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契約書。 

2. 印章。 

3. 實測位置圖。 

4. 復舊造林計畫書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，請向當地分署工作站提

出申請。 

2. 其他國有林，請向該管國有林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。 

60 天 1. 森林法第 45 條第 1 項。 

2. 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。 

3. 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。 

4. 農業部辦理國有林林物處

分作業要點。 

5. 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

管理要點。 

6. 國有林出租造林契約書。 

依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規定

處理時程以 2 個月為原

則，必要時得延長 2 個月。 
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27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18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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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7 國有林產物放行查驗申請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身分證及印章。 

2. 申請書。 

3. 採取(搬運)許可證影本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，請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

提出申請。  

2. 其他國有林，請向該管國有林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。 

5 天 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16條。 5 天內通知派員放行查驗

日期。 

8 國有林產物延期採運申請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採取(搬運)許可證影本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，請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

提出申請。 

2. 其他國有林，請向該管國有林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。 

14 天 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第 29

條。 

 

9 採伐國有林障礙木、竹申請(供工程、造林、採礦、土石採

取)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林業主管機關同意施工核准函影本，或公共工程租地契

約書影本(三份)。 

3. 申伐地點位置圖(1/5000 林班或地籍位置圖)三份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，請向當地分署或工作站

提出申請。 

2. 其他國有林，請向該管國有林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。 

33 天 1. 保安林經營準則。 

2. 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第

14 條。 

3. 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。 

 
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20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21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34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17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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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10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申請相關表件 

(一) 請檢具下列文件，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身分證及印章、存款簿。 

3. 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或檢附有效期間內之土地委託經

營或租賃契約書、土地謄本等證明文件。 

(二) 受理機關說明： 

1. 國、公有林地承租人及私有林地所有人請向當地鄉

(鎮、市、區)公所提出災害救助申請。 

2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轄管國有林班地承租人，請向當地分

署工作站提出災害救助申請。 

 

58 天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。 包含申請受理期間、現勘期

間、各單位審查等作業期

程。 

11 野生動物「活體」輸出(再輸出)同意書申請 

請於「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」 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/身份證影本。 

2. 原輸入國之華盛頓公約(CITES)輸出許可證。 

3. 保育類野生動物登記卡。 

4. 彩色實體照片。 

5. 海關簽發之進口證明文件。 

6.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資料。 

21 天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及其

施行細則第 27 條。 

 

12 保育類野生動物「產製品」輸出(再輸出)同意書申請 

請於「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」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/身份證影本。 

2. 原輸入國之華盛頓公約(CITES)輸出許可證。 

3. 海關簽發之進口證明文件。 

4.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資料。 

21 天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及其

施行細則第 27 條。 

 

https://www.forest.gov.tw/0003035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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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13 野生動物「活體」輸入同意書申請 

請於「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」 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/身份證影本。 

2. 輸出國之華盛頓公約(CITES)輸出許可證。 

3. 對國內動植物之影響評估報告。 

4. 非首次輸入之佐證資料。 

5. 彩色實體照片。 

21 天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、27 條

及其施行細則第 26、30 條。 

首次輸入物種、文件有洽請

駐外單位查證必要、或需跨

機關聯合審查者，處理期間

以 90 天為原則，必要時依

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得延長

90 天。 

14 保育類野生動物「產製品」輸入同意書申請 

請於「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」 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/身份證影本。 

2. 輸出國之華盛頓公約(CITES)輸出許可證。 

3.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資料。 

 

 

21 天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條及其

施行細則第 26 條。 

 

15 申請進入自然保護(留)區 

請於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護區域進入申請系統」

https://pa.forest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環境教育計畫書。 

3. 研究計畫書。 

 

 

15 天 1. 文化資產保存法。 

2.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

辦法。 

3.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

法。 

 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https://pa.forest.gov.tw/index.php
https://pa.forest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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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申請項目/申請人應備文件 
處理期間 

(日曆天) 
法規依據 備 註 

16 特定林產品出口同意文件申請 

請於「農業部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」 
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 

填具下列文件，進行線上申請： 

1.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；屬法人者，應檢附法人登記

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2. 貨品及來源清單，並應載明貨品來源、供貨商名稱及優

良農產品標章(CAS)或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(TAP)等註

記標章或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條碼(QR-code)。 

3. 前項出口目的屬自用者，應檢附購買單據；屬展覽、比

賽、公務或宗教等非商業活動者，應檢附非商業活動證

明文件，經本部審核同意，得免載明前項第二款之註記

標章或條碼。 

30 天 貿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。  

說明：1.處理期間遇連續 3 日以上之國定假日時，將依連續假日天數順延。 

2.如申請文件不齊全或內容仍有疑義，經本署通知補正或說明者，上表處理期間自補件完成日起重新計算。 

https://permit.coa.gov.tw/
https://permit.moa.gov.tw/

